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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依據民國112年2月15日行政院修頒「菸害防制法」制定本計畫。 

貳、目的: 

為培養學生總隊學生自主健康管理的良好習慣，透過各項宣導活動，加強預防吸菸、戒

菸教育及降低二手菸危害宣導，以維護及促進全體學生健康，營造無菸校園環境。 

參、計畫目標: 

一、落實無菸校園環境政策。 

二、降低學生吸菸率。 

三、降低學生暴露於校園二手菸比率。 

四、積極辦理吸菸學生戒菸輔導教育。 

肆、實施策略及具體作法： 

一、落實校園全面禁菸  

(一)依據菸害防治法第15條規定校園全面禁止吸菸，且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

並於校內不得提供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二)校園內全面禁菸(紙菸、電子菸、各類菸品)，各中隊應檢視所屬環境區域，於校園各

場館出入口及違規吸菸熱點設置明顯禁菸標示並加強巡查。 

二、加強菸害防治宣導  

(一)依據菸害防治法第23條規定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二)加強與教育衛生單位合作，引進菸害防制教材資源，建立資源合作模式，並協助宣導

菸捐、菸價與學生吸菸率之關係，尋求學生支持，以全面提升防制菸害之共識。 

(三)各中隊應參照菸害防制法與本計畫加強宣導校園全面禁菸，並透過宣傳海報、電視牆、

網路媒體或中隊週會、訓導活動、總隊晚點名等多元管道，宣導菸害防制相關資訊。 

(四)利用學生總隊網頁及實習總隊網頁宣導校園菸害防制資訊，並分享董氏基金會戒菸宣

導影片，鼓勵學生主動戒菸。 

(五)尋求專業之協助：各隊應輔導吸菸學生，若有須尋求專業協助，可撥打國民健康局

(0800-636363)戒菸專線，或上網至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委託戒菸治療、尋找附近戒菸

機構等。 

(六)各中隊得依菸害防治工作之所需，舉辦專題講座或成功戒菸經驗座談會，並請吸菸學

生到場聽講，除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演講外，亦邀請本校成功戒菸之師長，現身說法，

進行成功經驗交流，並藉此獲得成功戒菸者之支持力量。 

(七)每年5月31日為世界無菸日，以5月無菸月共同推動菸害防制宣導活動外，並於新生預

備教育期間加強宣導，鼓勵有吸菸習慣之新生戒菸，落實菸害防制作法，營造無菸氛

圍。 

三、積極輔導戒菸 



 

(一)掌握吸菸人口：各中隊應於每學期初，調查並將隊上有吸菸習慣之學生列冊管理，以

利輔導戒菸；發現違規吸菸者，應依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員)獎懲規則第9條第6款予以

申誡處分，並由該所屬中隊積極輔導戒菸。 

(二)輔導戒菸原則：各中隊應參照本計畫設定目標積極輔導學生戒菸。戒菸期間身體會有

緊張、不舒服的情況，因此，有關輔導學生戒菸之工作，以事前表明戒菸意願，事中

觀察、事後切結之方式辦理，由建制之隊職官透過活動方式從旁協助學生戒菸，並以

戒斷切結作為表揚之依據。 

(三)成立戒菸班：各隊得輔導吸菸學生自主參加戒菸班，參考董氏基金會之戒菸作法擬定

戒菸計畫，隊職官從旁輔導，每日規劃運動時間，藉由多喝水、多排尿、多運動、多

流汗，加速清除體內積留之尼古丁等有害物質。並透過團隊激勵的方式，相互勉勵戒

斷菸癮。 

(四)自主管理：發給加入戒菸班之學生「自我健康管理單」，每週登記吸菸的數量乙次，

自主管理，作為查核之依據。 

(五)成功案例表揚：對於戒菸成功之學生，由各隊予以公開表揚，並且將其戒菸成功經驗

公布於公佈欄中，以資激勵。 

(六)獎勵辦法：對於成功戒除菸癮者，給予適當獎勵，以一次為限。 

四、實施戒菸教育 

(一)各中隊發現未滿二十歲之學生違反第16條第1項規定吸菸，應依同法第42條規定，令

其接受戒菸教育。 

(二)戒菸教育之內容，得包括菸害之認識、反菸或拒菸之方法、戒菸意識之加強及他有關

戒菸事項。 

(三)戒菸教育之實施方式，得以課堂講授、諮商輔導、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傳輸媒

體為之。 

(四)接受戒菸教育之時數，不得少於2小時；未滿20歲者於1年內，再次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6條第1項規定時，得延長其戒菸教育時數。 

五、計畫執行考核 

每學期由各中隊負責輔導之隊職官於期末檢討會提出輔導戒菸成果報告，並依實際輔導

戒菸成效給予行政獎勵。 

伍、實施日期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其有未盡事宜得簽准另行公告周知。 
 


